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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區 98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原住民部落集團性現金賄選
案例評析

吳文正 *

* 作者撰文時任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壹、前言
筆者於民國 98 年三合一選舉期間

適任職於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並依檢
察長指派負責光復鄉之選舉查察作業。
於 98 年 11 月至 12 月間，因偵辦光復鄉
鄉長選舉之三位候選人所涉賄選案件，
傳喚對象遍及光復鄉各地區，並以各種
偵查方式全面性發覺原本隱晦不明之賄
選犯罪。並因而查獲三位候選人均涉有
投票行賄犯罪，且均經法院裁定羈押禁
見。為地方自治史上同一選區所有候選
人均因涉犯投票行賄罪而遭羈押禁見之
首例。

爰以上開案件為例，彙整相關偵辦
心得，就教於先進。惟囿於撰文送稿時
限，容免有疏漏、闕如或思慮不週之處，
尚祈先進不吝指正。

貳、賄選案件之特性與查察原則
一、賄選案件之特性：

凡有計畫性之犯罪個案必有一定犯
罪模式及特性。偵查機關為有效查察此
類犯罪，必須掌握此等犯罪模式與特性，
方能運用適當之查察技巧，並採取必要
之查察作為，以完整查悉相關犯罪事實。
賄選案件即為典型之計畫性犯罪。依筆
者觀察，賄選案件具有如下特性：

（一）重複性：
賄選行為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密集針

對多數對象實施，始能發揮預期效果。
是賄選案件具有反覆發生之特性，絕非
偶發之零星個案。

（二）集團性：
承上賄選行為之重複性，賄選犯罪

行為人絕無可能以一己之力完成此類犯
罪，是賄選案件必定具有多數以上之共
犯分工為之，為集團性之犯罪。

（三）平民性：
與其他犯罪案件相較，賄選案件之

行賄者或受賄者，絕大多數均為毫無犯
罪前科，甚至從未進入警局或地檢署之
一般平民。

（四）單線性：
賄選行為之實施過程極為短暫，且

通常於行賄者與受賄者一對一狀態下進
行，屬於單線性犯罪。

二、賄選案件之查察原則：
基於賄選案件之如上特性，偵查機

關必須採取如下之相應查賄原則，始能
有效運用查察技巧，實施必要之查察作
為：

（一）心理戰：
雖然賄選案件具有單線性，以致查

察不易。然賄選案件因具有重複性及集
團性，其犯罪結構必然龐大，在此犯罪
結構中的每一個行為人，事實上均是可
能的突破口。此外，參與犯罪之人亦多
為非習於犯罪狡卸之平民百姓，偵查機
關如能有效運用心理戰，瓦解調查對象
間原存之一線互信，即能順利查悉相關
犯罪詳情。

（二）說服戰：
承上，偵查機關運用心理戰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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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間之互信時，應將相關法律處
罰要件、減免刑責規定及個案據實陳述
與否之程序差別處理等規定，向該案中
毫無犯罪前科，甚至從未進入警局或地
檢署之平民調查對象詳細分析說明，藉
此說服其據實陳述，以查明相關犯罪結
構。

（三）團隊戰：
承上，賄選案件具有重複性及集團

性，如經以上開查察原則開展相關調查
後，勢必發覺另有多數人涉案，而每一
個涉案人之心理戰及說服戰均需相當時
間。是此絕非單一承辦人所得完成之工
作，唯有透過團隊偵辦之方式，分工為
之，始能迅速並有效查明相關犯罪詳情。

參、賄選案件之查察技巧與作為
賄選案件具有重複性、集團性、平

民性及單線性等特性，偵查機關唯有堅
定查賄決心，依據相應之心理戰、說服
戰及團隊戰之查察原則，方能有效運用
如下查察技巧及採取必要之查察作為，
以完整查悉相關犯罪事實。
一、反賄選宣導及佈雷查賄相輔相成 --

因應賄選案件之集團性及重複性：
（一）事前積極宣導反賄選，形成龐

大隱形監督力量，有效情資因而增加。

（二）事前積極宣導反賄選，並使
得警方佈雷措施得以確實並即時發揮實
效。

二、積極處理賄選情資－－因應賄選
案件之集團性及重複性：

沒有賄選情資，就無法查獲賄選案
件。因此，慎重而有效的處理每一件賄
選情資即為查察賄選之關鍵。依筆者觀
察，其方法有二：

（一）掌握賄選犯罪行為構造：
1、賄選行為：行求、期約、交付。

2、賄選標的：賄賂、不正利益。

3、對價關係：
此為分析賄選情資可信性之關鍵，

按賄選行為人實施此類犯罪，目的無非
希望在選情膠著狀況下得以藉此當選，

是詳細分析各該選區先前選舉情形、選
舉結果、候選人相關政商關係及當次選
舉相關選情態勢，方能確認各該情資所
指賄選究有無實質上對價關係，而堪採
信？抑或僅係黑函耳語。

（二）掌握犯罪行為人之背景，分析
可能犯罪模式：

以本案光復鄉鄉長賄選案為例，三
位候選人均係前後任光復鄉長，在花蓮
縣及光復鄉均具有相當政商關係，與鄉
內村鄰長均有相當程度之交情，以致三
人均期循此行政系統向村民行賄。檢察
官於接獲檢舉情資進行分析時，即掌握
此共同犯罪模式，因而得以循線追查全
案賄選犯罪之完整架構。

三、檢察官進駐分局實施分區查察制
度確有實效 -- 因應賄選案件之平民性及
單線性，強化查賄之心理戰原則：

檢察官進駐分局進行賄選查察之作
為，除能直接督促各該司法警察機關積
極辦理相關查賄作業外，更得藉此彰顯
偵查機關之查賄決心，發揮查賄心理戰
之極致作用。以本案為例，相關賄選犯
罪行為人於偵查中曾陳述如下戚受：

（一）檢察官來了，隔壁的被帶走
了，我還是老實說吧。

（二）檢察官又來了，隔壁的隔壁也
被帶走了，我還是自首吧。

四、團隊辦案，迅速確實的完成偵查 --
因應賄選案件之重複性與集團性，強化
查賄之團隊戰原則：

（一）執行前，檢、警、調及政風單
位齊一步調，交換情資，相輔相成。

（二）執行中，各司法警察機關分工
支援，發揮最大執行能量。

（三）執行後，檢察官如因而發覺尚
有多數行（受）賄被告，應即層報主任
檢察官及檢察長指派支援檢察官協助覆
訊，使檢察官得以心無旁騖的繼續擴大
清查。

五、檢察官及時發動必要之逕行搜索 --
因應賄選案件之重複性、集團性、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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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單線性，強化查賄之心理戰原則：
（一）及時查扣賄款及重要行賄證

物，掌握完整犯罪結構：
賄選案件有如上重複性及集團性等

特性，而賄選查察進展瞬息萬變，證據
隨時有遭湮滅可能，為迅速且有效取得
相關犯罪事證，以掌握完整犯罪結構，
檢察官必須及時發動必要之逕行搜索，
以查扣賄款及重要行賄證物。

（二）藉此展現偵查機關查察賄選之
決心，發揮查賄心理戰之極致作用：

1、遭逕行搜索之對象，因心理震懾
而放棄無謂抵抗。

2、其他尚未經查悉之受賄選民，亦
因感受偵查機關之查察決心，而到案自
首。

六、就已掌握之涉案對象同步立即傳
喚訊問 -- 因應賄選案件之平民性、單線
性、重複性及集團性，強化查賄之心理
戰原則：

（一）同步立即傳喚之方式：由檢察
官就所有涉案對象統一簽發傳票，交司
法警察同步送達。並即前往指定處所進
行詢（訊）問。

（二）同步立即傳喚之目的：避免串
證。

（三）同步立即傳喚之附隨效果 -- 展
現查察賄選之決心：

l、遭傳喚到案之對象，因心理震懾
而放棄無謂抵抗。

2、其他尚未經查悉之受賄選民，亦
因感受偵查機關之查察決心，而到案自
首。

七、適時羈押候選人與樁腳－－因應
賄選案件之平民性及單線性，強化查賄
之心理戰及說服戰原則：

（一）主要效果：檢察官得以確保主
嫌無從串證或滅證，使偵查程序不受外
力干擾，而得以深入清查犯罪全貌。

（二）附隨效果：因行賄主嫌已經查
獲並遭羈押。相關共犯或受賄者等配角，

因而體認大勢已去，將放棄抵抗。

八、掌握被告心理，善用法律減免刑
責與有利於被告之規定－－因應賄選案
件之平民性及單線性，強化查賄之心理
戰及說服戰原則：

（一）不安的被告就是猶豫的被告，
猶豫的被告就是可能突破的被告：

l、賄選案件之犯罪行為人，絕大多
數均為毫無犯罪前科，甚至從未進入警
局或地檢署者，其經警傳喚到案後，發
覺原以為隱密的犯罪似乎已遭發覺，心
中必然充滿不安，又因不悉個案蒐證情
形及相關法律規定，其對於是否應據實
陳述，亦必然猶豫躊躇。

2、此時，檢察官如採取懷柔策略，
詳細說明法律相關減免刑責、緩起訴處
分及職權不起訴處分等有利於被告之規
定，相關被告在能確認自己尚有機會與
選擇後，莫不放棄抵抗而自白犯罪。而
個案處理中，應注意者有：

(l) 心理戰：凸顯行賄者與受賄者之
處理差異，使受賄者放心認罪。

(2) 說服戰：凸顯受賄者間之處理差
異，實現實質平等，使受賄者願意認罪。

（二）突破被告之具體方法：
l、釋出善意，建立互信：
猶豫的被告因為心中的不安與不確

定，最常見的反應就是封鎖自己、悶不
吭聲或只反覆陳述其想陳述之內容，因
此，建立互信是一切突破的開端。為此，
檢察官不需急於進入主題，反應先釋出
善意，關心一下被告是否已經用餐？訊
問前是否需要休息？並向被告略加說明
個案偵辦情形，讓被告感受到其實檢察
官並不是要找他來回答問題，而是願意
幫助他一起解決問題，進而化解被告原
本的敵對防禦感，而建立雙方互信機制。

2、詳細分析，解除心防：
其次，檢察官應詳細分析個案偵查

蒐證概況及相關法律規定，讓該猶豫的
被告能充分瞭解其後續所將面臨之程序
與處理方式，並誠懇的詢問被告是否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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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解之處或其他顧慮之事，當該被告
能解除心中不安與不確定感後，方徹底
解除心防，據實回答。

3、施以壓力，掌握主導：
當然，檢察官在偵訊過程仍必須

適時給予被告施以壓力，讓被告意識到
檢察官仍然是訊問調查程序的掌握主導
者，檢察官的懷柔作為，並不代表被告
能蒙混過關，檢察官不應、不能也不必
強迫被告做特定陳述，但被告必須在偵
訊結束前依據檢察官分析的處理方式做
出最後選擇。

九、發覺個案有串證情事時之查察作
為－－因應賄選案件之平民性、單線性
及重複性，強化查賄之心理戰之及說服
戰原則：

（一）再次同步傳喚：給予串證對象
心理壓力，使之意識到問題並沒有解決。

（二）尋找突破點：分析對象之前科、
弱點及與行賄者之關係。

（三）具體突破方式：
l、基本式：如前述。
2、變化式：

(1) 針對串證內容之不合理性
提出質疑。

(2) 針對特定可以突破對象深
入詢問並相互比對。

十、堅定查賄決心－－查察賄選之決
定性因素：

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就偵查個案成
敗有無可旁貸之責，賄選案件具有如上
特性，檢察官唯有堅定查賄之決心，方
能有效指揮司法警察機關積極辦理，並
發揮查賄心理戰之極致作用，在偵查進
展遭滯時，絕不輕言放棄，而應於逆境
中尋求突破契機。

肆、具體案例之分析
一、陳○○賄選案：
（一）賄選情資取得、分析與調查：

98 年 11 月 3 日筆者（以下均以檢
察官代稱）接獲警方陳報佈雷人員舉報

之花蓮縣光復鄉鄉長候選人陳○○透過
大樁腳王○○尋覓地方上人脈較廣之小
樁腳召集小型餐會，除由陳○○支付餐
會費用外，並於會後以每票 1,000 元向
與會 10 餘名選民行賄。

檢察官覆訊後，參酌陳○○等人當
地政商關係等背景及光復鄉鄉長當時選
情態勢，認檢舉人所述經過可堪採信。
並先就陳○○、王○○及田○○等 3 名
行賄者及另 7 名事證明確之受賄者（為
保護檢舉人，第一波執行時亦將檢舉人
列為執行對象），先向法院聲請搜索票。

（二）第一波執行作為：
檢察官於翌日清晨指揮花蓮縣警察

局刑事警察大隊兵分 10 路依法執行搜索
及傳喚。另於執行當日，因發覺陳○○
另於他處租屋供作競選總部使用，檢察
官認有實施搜索必要，乃即指揮警方就
該處逕行搜索，並因而查扣陳○○提領
賄款用之存摺等物。

本案執行後，相關受賄選民均坦承
犯行，並繳交所得賄款，另行賄之共犯
田○○及王○○，在檢察官訊問後，亦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檢察官並因而查悉
本案尚有部分未到案之行賄共犯及受賄
選民，唯陳○○猶矢口否認犯罪，然全
案尚有相關未到案之共犯及受賄選民待
傳喚，檢察官於訊問後，乃將陳○○依
法當庭逮捕，並於同年月 5 日凌晨 l 時
許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三）第二波執行作為：
檢察官為期一舉清查相關行賄網

絡，並免尚未到案之行賄共犯及受賄選
民有湮滅證據或勾串之機。然慮及適值
深夜，若再檢卷聲請搜索票，恐緩不濟
急，遂於陳○○聲押獲准後，連夜召集
警方規劃後續偵查作業，並指揮警方於
當（5) 日清晨針對業已查悉之行賄共犯
及受賄選民住處實施逕行搜索，並傳喚
相關行賄共犯及受賄選民到案。訊問後，
相關受賄選民均坦承犯行，並繳交所得
賄款，另行賄之共犯呂○○等人，在檢
察官訊問後，亦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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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入分析賄選犯罪模式，結合
反賄選宣導，積極清查可能犯罪行為：

經分析陳○○之賄選犯罪模式後，
檢察官研判陳○○極可能循相同之行賄
模式向光復鄉選民行賄，乃飭警清查陳
○○於 98 年 10 月間之相關行程，俾確
認是否尚有其他類此行賄之小型餐會，
另並親赴光復鄉，召集各村村長及各部
落頭目參與座談，會中分發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關於行賄及受賄犯罪之處罰規
定，並特別說明偵查中自白減刑之寬典，
請各村長或頭目利用機會轉達與村民或
部落族人，無須因為已經收賄而擔心，
怕自己不知何時會遭警查獲，可以積極
的出面自首，依法可以獲得減刑寬典。
事實上，此座談亦為日後偵辦光復鄉鄉
長選舉後續賄選案件注入了一股隱藏的
力量（詳後述）。

（五）第三波偵查作為，結合團隊辦
案力量：

檢察官上開偵辦規劃果然奏效，在
此期間，即有 3 名收受陳○○賄款之選
民出面自首，並繳交所得賄款。另警方
清查結果，發覺陳○○於98年9月下旬，
即在光復鄉宴請各重要樁腳謀議以上開
方式行賄，另至少尚透過謝○○辦理小
型餐會據以行賄，檢察官即向法院聲請
搜索票，並於同年月 17 日指揮警方執行
搜索及傳喚，因而查扣各收賄選民收得
之賄款外，為爭取辦案時效並發揮團隊
辦案效力，檢察官即陳報主任檢察官及
檢察長指派支援檢察官到場協助覆訊相
關受賄選民，檢察官乃得以率警針對相
關投票行賄共犯處所執行搜索、傳喚及
訊問，到案之行賄共犯及收賄選民亦均
於訊問後坦承犯行。

（六）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全案偵查至此，乃得以完整確認陳

○○投票行賄之犯罪謀議過程及行賄架
構。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前，首次（也是
唯一一次）提訊陳○○，並向陳○○解
說全案偵查所得概要，同時提示法定減
刑之有利於被告規定，經被告與辯護人

當庭確認後，陳○○乃坦承全數犯罪。
檢察官嗣即提起公訴，並經法院判處有
期徒刑二年在案。
二、林○○賄選案
（一）賄選情資取得、分析與調查：

98 年 11 月 27 日檢察官依規定進駐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進行賄選查察。
當日適有於陳○○上開賄選案中遭查獲
收受賄款之某選民到案補交查獲後尚未
提出之所得賄款，並製作扣押筆錄，檢
察官隨後進行覆訊，並就該選民進行緩
起訴處分之相關說明，於訊問結束前，
檢察官再次勸諭該選民勿再重蹈覆轍，
以免緩起訴處分遭撤銷，詎該選民竟面
露難色，且欲言又止。經檢察官追問
後，該選民乃主動披露伊於 98 年 10 月
間已先收受林○○透過鄰長沈○○之妻
武○○所交付之 1,000 元賄款，伊聽聞
檢察官說明緩起訴處分撤銷之相關規定
後，擔心本案緩起訴處分會因為伊另收
受林○○賄款之事而遭撤銷。

檢察官參酌當時所掌握之光復鄉鄉
長選情態勢、林○○等人當地政商背景
關係及檢舉人係出於被動且偶發情形而
供陳上情等調查所得，硏判檢舉人所述
經過可堪採信。遂對該檢舉人說明自首
等減刑規定後，該選民乃詳細提供相關
行賄經過，並因而確認武○○於行賄時
並有製作名冊，且要求檢舉人簽名以資
證明，而檢舉人簽名之前，已有 6 至 7
人簽名在名冊上，但檢舉人只能確認其
中 2 名選民。檢察官覆訊後，雖認檢舉
人所述經過可堪採信，但尚無從證實林
○○與此事有具體關連，乃於翌 (28) 日
先就武○○及本案 3 名受賄選民（為保
護檢舉人，第一波執行時亦將檢舉人列
為執行對象）向法院聲請搜索票。

（二）第一波執行作為：
檢察官取得搜索票後，隨即於同

年月 29 日清晨指揮花蓮縣警察局鳳林
分局依法執行搜索及傳喚。其中，行賄
者武○○於警方搜索時，原已坦承確有
代其夫沈○○為林○○向選民行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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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聞訊趕回家中，旋喝叱武○○，
武○○並即改口否認犯罪，警方就此經
過並即時回報檢察官，檢察官隨即指示
警方先徵得沈○○同意前來警局說明案
情，並命警注意將沈○○與武○○隔離
詢問。

另到案之選民除檢舉人外，原均
矢口否認犯罪，但經檢察官提示相關減
刑及緩起訴處分之規定後，相關收賄選
民均即坦承犯行。繼之，檢察官乃分別
訊問沈○○及武○○，除針對渠二人供
述不一致之處深入訊問外，並提示警方
執行搜索時之蒐證錄影，訊問武○○何
以改口否認，再適時提示投票行賄罪相
關減免刑責規定，乃得以先突破武○○
心防。然武○○並未證實本案賄款是否
與林○○有關，檢察官旋接續訊問沈
○○，並利用同上方式勸說沈○○，沈
○○原欲一肩扛起所有責任，但經檢察
官提示相關法院判決，說明其辯解有違
經驗法則之不合理處後，沈○○終將林
○○囑其行賄之經過據實以陳，並另供
出 6 位受賄選民及行賄經過。

（三）第二波執行作為：
至此，林○○共同投票行賄之事

證已明，為免林○○有湮滅證據並勾串
共犯或證人之機，檢察官旋指揮警方前
往林○○住處及競選總部逕行搜索及傳
喚，並因而扣得賄款 64,000 元。唯林
○○猶矢口否認犯罪，而全案尚有相關
未到案之受賄選民待傳喚，檢察官於訊
問後，乃將林○○依法當庭逮捕，並於
翌 (30) 日凌晨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
准。

（四）第三波執行作為：
檢察官為期一舉清查相關行賄綱

絡，避免尚未到案之受賄選民有湮滅證
據或勾串之機。然慮及適值深夜，若再
檢卷聲請搜索票，恐緩不濟急，遂於林
○○聲押獲准後，連夜召集警方規劃後
續偵查作業。並指揮警方於當 (30) 日清
晨針對業已查悉之收賄選民住處實施逕
行搜索，並傳喚相關受賄選民到案。訊

問後，各收賄選民均坦承犯行，並繳交
所得賄款。

（五）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全案偵查至此，乃確認林○○投

票行賄之犯罪謀議過程及行賄脈絡，檢
察官原亦計畫清查林○○之完整行賄
架構，然於十數小時之後（即 98 年 12
月 l 日），檢察官旋即接獲光復鄉之第
三位鄉長候選人黃○○亦有投票行賄犯
罪之檢舉。囿於偵查人力及物力有限
性，檢察官只能暫時放下本案，先行針
對黃○○賄選案進行偵查（詳後述）。
然據偵查後發覺，黃○○係利用現任鄉
長之行政優勢，在光復鄉肆無忌憚的以
行政系統進行買票，案情重大，且偵查
開展後未久，黃○○並獲得連任，檢察
官認應就此深入追查。至業已落選之林
○○，檢察官基於偵查資源有限性之考
量，只得於偵查終結前提訊（且為唯
一一次）林○○，並向林○○解說全案
偵查所得概要，同時提示法定減刑之有
利於被告規定，經被告與辯護人當庭確
認後，林○○乃坦承全數犯罪。檢察官
嗣即提起公訴，並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一年八月在案。
三、黃○○賄選案：
（一）賄選情資取得、分析與調查：

98 年 12 月 l 日檢察官依規定再次
進駐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進行賄選查
察，接獲警方陳報佈雷人員舉報之花蓮
縣光復鄉鄉長第三位候選人黃○○疑似
透過西富村長鄭○○及該村第 8 鄰鄰長
范○○以現金向選民行賄案件。

檢察官深入訊問後，發覺本案除檢
舉人外，尚有檢舉人之另 2 名家人目睹
行賄過程，且檢舉人並提出所收受之賄
款 4,000 元（該戶有投票權人共 4 人）
為憑。再經檢察官硏析本次光復鄉鄉長
選舉，雖另二名候選人陳○○及林○○
均經羈押禁見，然僅餘在外之黃○○並
未因而穩操勝券，反因光復鄉內四處瀰
漫同情聲浪及直指陳○○及林○○均係
遭黃○○設局陷害云云，使渠三位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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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選情仍處於緊繃態勢。
據此研判本件檢舉情資確可堪採

認。然檢舉人僅能證實本案係村長鄭
○○交代鄰長范○○前來交付現金以行
賄，尚未能證實另有何人同有收賄，亦
無從據其所述認定本件行賄犯罪與黃
○○確有具體關連。檢察官乃於同（1)
日先就鄭○○及范○○部分向法院聲請
搜索票。

（二）第一波執行作為：
檢察官取得搜索票後，即於翌 (2)

日檢察官指揮警方執行搜索及傳喚（為
保護檢舉人身份，本次執行先不將檢舉
人列為執行對象，留待突破鄭○○及范
○○後，再與相關收賄者一併傳喚到
案）。

偵查開展之初，順利扣得部分未
及發放之賄款，另或因先前查緝陳○○
及林○○賄選案件之震撼，鄭○○及范
○○到案後，就行賄事實概要均坦承不
諱，並供出部分受賄選民。然鄭○○猶
不願據實供陳賄款來源，辯稱係伊自發
性的以務農所得，請鄰長向幾位鄰內住
戶行賄。案情至此一度受滯，檢察官乃
暫時結束對於鄭○○之訊問，先命警傳
喚相關收賄選民（含檢舉人）到案，試
圖自此尋求突破契機，而到案之收賄選
民雖均坦承收賄犯行，並自動繳交相關
賄款，然就賄款來源一節，均未能提供
更進一步之證實。

（三）第二波執行作為：
檢察官乃再次調整偵辦策略，先

指揮警方攜帶檢察官摘錄之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投票受賄罪處罰及自白減刑等
規定，前往西富村各鄰查訪，勸說已經
收賄之選民勇於出面投案，試圖以擴大
打擊面方式，凸顯鄭○○上開辯解之不
實及不合理。此舉一出，果然奏效，當
日即有西富村第 8 鄰以外 2 名選民向前
來查訪之警方自首犯罪，並繳出賄款。
檢察官立即傳喚各該選民到案覆訊後，
乃得以確認西富村村長鄭○○並非僅只
透過第 8 鄰鄰長行賄，案情有擴大發展

之趨勢。檢察官旋即簽發傳票指揮警方
以被告身分傳喚業經證實另有向選民行
賄之西富村鄰長及以證人身分傳喚尚待
調查有無共同行賄之西富村鄰長到案調
查。然到案後之鄰長均口徑一致的否認
涉案（包括業經收賄選民指證行賄之鄰
長）。案情仍未能如願獲得突破。

（四）第三波執行作為：
檢察官乃再度調整偵辦策略，並依

據全案目前偵辦所得事證及黃○○為現
任鄉長所享有之行政優勢，研判黃○○
極可能係透過其所屬之村長及鄰長行政
系統，進行本案現金買票犯罪。再經分
析光復鄉之東富村、北富村及南富村村
長均與黃○○甚為親近友好，極可能與
黃○○共同行賄，乃即簽發傳票飭警傳
喚到案。

其中，某位村長（此位村長適為檢
察官先前為清查陳○○賄選架構時，在
光復鄉舉辦座談會時到場與會之村長，
該村長於訊問當日係主動向警方要求要
直接由檢察官進行訊問，訊問中並提及
先前座談時曾聽聞檢察官此部分解說，
希望可以深入暸解其於本案中之刑責問
題）到案後，經檢察官勸說後，乃將黃
○○於選前即已召集村長會議，並分發
各村長酬金，請各村長透過鄰長尋覓願
意投票支持黃○○之選民逐層彙報，而
相關行賄款項再分別由擔任光復鄉公所
秘書之李○○交付村長轉交鄰長發放之
等謀議經過及其村內行賄架構等始末完
整做成陳述。

（五）第四波執行作為，結合團隊辦
案力量：

至此，黃○○等人為本案投票行賄
共犯一節，已堪認定。檢察官認有立即
傳喚相關鄰長到案，以鞏固全案事證之
必要。然因此部分被告人數眾多，為期
發揮團隊辦案效力，乃即層報主任檢察
官及檢察長調派支援檢察官到場協助偵
訊。

在此同時，據執行另二名村長傳喚
之員警回報，黃○○竟於檢察官傳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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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前未久，即指派李○○將上開村長帶
走，企圖干擾偵辦進展。足認黃○○等
人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具體事實，檢
察官旋於同日率警方前往黃○○住處及
競選總部逕行搜索，並向黃○○說明來
意，請黃○○等人勿再干擾檢察官傳喚
證人。黃○○等人雖否認犯罪，並對帶
走上開村長之事推稱不知情，然黃○○
及李○○已有具體犯罪嫌疑，檢察官即
當場送達傳票，傳喚黃○○及李○○二
人到案。而就在黃○○等人經檢察官傳
喚到案未久，原已失聯之二位村長均即
一一返家，員警回報後並即執行傳喚到
案。

黃○○二人到案後，均矢口否認犯
罪；另先前到案之鄰長及嗣後傳喚到案
之村長經訊問後，亦均矢口否認犯罪。
然檢察官據本案偵查結果，認黃○○、
李○○及鄭○○三人均犯罪嫌疑重大，
鄭○○就所涉犯罪事實尚有隱匿，另黃
○○及李○○二人並已有具體勾串證人
以影響檢察官偵辦之事實。而本案經調
查後，已進一步發現黃○○等人就光復
鄉其餘各村行賄架構，如未就黃○○及
李○○二人羈押禁見，將直接影響全案
偵查進展。檢察官於訊問後，乃依法當
庭逮捕其三人，並即向法院聲請羈押禁
見。

（六）偵辦受挫，即時抗告。持續蒐
證，尋求突破：

詎受理上開聲請之花蓮地方法院值
日法官未予詳酌，雖檢察官親自到庭陳
述意見，並就相關犯罪事證及本案羈押
必要性加以說明，而裁准羈押鄭○○。
然就全案主嫌黃○○二人均逕裁定具保
候傳，已嚴重影響全案後續偵查進展，
檢察官旋層報檢察長，並於同日提出即
時抗告，以資救濟。

在此同時，檢察官為持續補強全案
事證，再次調整偵辦策略，命警針對上
開村長所供黃○○及李○○透過村長會
議要求各村長進行行賄之架構，透過宣
傳車來回廣播宣導，呼籲相關受賄選民

出面自首，以獲法律寬典等方式，努力
尋求突破契機。經鍥而不捨的清查後，
果有選民出面自首並繳交所得賄款，且
核與本案調查所得之行賄架構相符。此
項斬獲，除使偵辦同仁感到振奮，並益
加確認先前調查所得無誤。

（七）抗告成功，另以查悉之新事證
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迨同年月 4 日下午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認本件抗告有理由，而將原裁
定撤銷，發回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更為裁
定，由輪分法官受理。檢察官旋聯繫承
辦法官請求即時開庭，但未獲正面回應，
嗣經層報檢察長，復以正式聲請書函附
具相關法院辦案規定條文，再次聲請法
院即時進行羈押訊問，猶未獲回應。承
辦法官甚且當日稍晚，逕自轉知黃○○
選任辯護人全案將訂於次日上午開庭之
事。經檢察長召集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
研商後，為免全案偵辦進度受阻，乃於
同日傳喚黃○○及李○○到庭後，依法
當庭逮捕，並另依上開偵查所得之新事
證聲請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乃於次日（即 98
年 12 月 5 日）凌晨 3 時，由值日法官召
開羈押訊問庭，檢察官亦親自到庭陳述
意見，並就相關犯罪事證及本案羈押必
要性加以說明，終於同日凌晨 6 時 30 分
裁定將黃○○及李○○ 2 人羈押禁見。

（八）第五波執行作為，結合團隊辦
案力量：

檢察官為期迅速完成相關蒐證調
查，經層報主任檢察官及檢察長指派支
援檢察官協助覆訊事宜後，旋於同日上
午 10 時接續偵查，一舉傳喚先前到案後
附和黃○○及李○○而矢口否認犯罪之
村長及鄰長到案。終因本案主嫌黃○○
及李○○均遭羈押禁見之消息披露後，
全案偵辦進度乃得以順利開展，到案之
被告均即自白犯罪，並自行提出所收受
之賄款，或就相關期約行（受）賄犯罪
經過及其他參與之共犯據實陳述。檢察
官並據此分別循線查悉另 3名主要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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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均經聲請法院羈押禁見獲准。並因而
查悉黃○○等人在富田地區（即東富村、
西富村、南富村、北富村、嘉里洞部落
及多摩部落）之行賄架構。

（九）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及當選無
效之訴：

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前，仍本檢察官
客觀性義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提訊在押被告，向被告解說全案偵查所
得概要，同時提示法定減刑之有利於被
告規定。其中，有被告因而自白犯罪，
並再供出其餘 20 名行賄及受賄之人（檢
察官並即分案偵辦）。

然黃○○等人或囿於本次選舉已獲
連任，仍矢口否認犯罪。

檢察官就本案部分乃於 98 年 12 月
31 日偵查終結，共計查獲涉犯投票行
（受）賄等罪之被告 103 人，其中 34 人
依法提起公訴，另 69 人分別情形為緩起
訴或職權不起訴之處分，總計追回賄款
502,000 元。同日併針對黃○○當選部
分，依法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另於 99 年
l 月 31 日就另簽分偵辦部分偵查終結，
相關被告或移請法院併案審理，或分別
情形為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之處分，並
追回賄款 20 餘萬元。

全案經法院審理後，刑事部分業經
法院判處黃○○有期徒刑四年六月，其
餘被告亦均法院判處罪刑在案。另當選
無效之訴部分，亦經法院認定黃○○確
有投票行賄之事實，而判決黃○○當選
無效在案。

伍、賄選查察之困境與因應一代結論
一、蒐證之困境與因應－－賄選案件

之單線性與平民性
（一）蒐證之困境：
賄選案件因具有如上所述之單線性

特質，相關蒐證調查原即不易。偵查機
關時需佐以通訊監察、搜索或羈押等方
式，始得有效掌握犯罪結構。然法院就
賄選案件之令狀審核，或囿於賄選案件
之平民性，常趨向保守而嚴苛，致偵查
機關偵辦進展時受制於此，而未能獲得

突破。
（二）蒐證困境之因應：
然偵查機關並不能因此而推諉卸

責。必須在相關令狀聲請前，將蒐證密
度極致化。提出聲請時，應注意聲請內
容之精緻化、相關證據之顯著化。使法
院深切體會到偵查機關之查察決心，而
核發相關令狀。

二、賄選金脈追查之困境與因應－－
賄選案件之集團性與重複性

（一）追查之困境：
賄選案件之犯罪根源並非候選人本

身。事實上，提供賄選資金之金主方為
賄選案件層出不窮之關鍵所在。類此賄
選資金提供者，所期待者當係透過其所
資助以行賄之候選人因行賄而當選後，
其得以藉由各種機會翻本並進而獲取龐
大利益。此所以賄選金主不惜重資，而
賄選案件具有集團性及重複性之原因所
在。然而，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僅
規定賄選犯罪行為人自白「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得減免其刑，
並未有賄選犯罪行為人供出並因而查獲
賄選資金提供者之減免刑責規定，就賄
選金脈之追查，甚為不利，更造成賄選
查察之不完全打擊結果。

（二）追查困境之根本突破：
為突破上開追查困境，以有效遏阻

賄選犯罪，似有必要透過修法方式，增
定賄選犯罪行為人如供出行賄金主，得
減免其刑之規定，並同時增定賄選犯罪
行為人如拒絕供出行賄金主，得加重其
刑之規定。
三、賄選案件為具有重複性、集團性、

平民性及單線性之犯罪
相關查察作為原本不易。而在蒐證

調查方面亦面臨諸多困境，然為杜絕腐
蝕民主政治根基之賄選犯罪，檢察官必
須堅定查察決心，全力以赴。常言道「有
決心者，會有 100 種方法；沒決心者，
會有 100 種理由」，應適為賄選查察之
最佳註解。




